
附件1

厦门市规范整合后的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厦门市公立医疗机构价格表

序
号

项目代
码

项目名称
归集
口径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
单位

计价说明

价格（元）
医保
属性

医保限定支付
范围

个人先
行自付
比例三级医院

二级
医院

一级及以
下医疗机

构

11
（一）一般医
疗服务

使用说明：1.本类别以综合诊查为重点，按照诊查方式的服务产出设立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所定价格属于政府指导价为最高限价，下浮不
限；同时，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实施综合诊查过程中有关创新改良，采取“现有项目兼容”的方式简化处理，无需申报新增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直接按照对应的整合项目执行即可。2.“价格构成”，指项目价格应涵盖的各类资源消耗，用于确定计价单元的边界，是各级医疗
保障部门制定调整项目价格考虑的测算因子，不应作为临床技术标准理解，不是实际操作方式、路径、步骤、程序的强制性要求，价格构

成中包含，但个别临床实践中非必要、未发生的，无需强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减计费用。所列“设备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设备、器具

及固定资产投入。3.“加收项”，指同一项目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确有必要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而细分的一类子项。
4.“扩展项”，指同一项目下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只扩展价格项目适用范围、不额外加价的一类子项。5.“基本物质资

源消耗”，指原则上限于不应或不必要与医疗服务项目分割的易耗品，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消毒用品、储存用品、清洁用品、个人防护用品
、标签、垃圾处理用品、腕带、病历纸张、冲洗液、润滑剂、压舌板、滑石粉、一般物理检查器具、治疗巾（单）、棉球、棉签、纱布

（垫）、普通绷带、固定带、治疗护理盘(包）、普通注射器、护（尿）垫、中单、冲洗工具、备皮工具、灌注器、输液贴、牙垫、一次性

冰袋、新生儿洗浴用品、导尿管、包裹单（袋）、软件的版权、开发、购买等。基本物质资源消耗成本计入项目价格，不另行收费。除基
本物质资源消耗以外的其他耗材，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6.“计价单位”中的“学科”划分以医院内部实际设置科室为准；按“

日”和“小时”收取的各项综合诊查费用，按各地现行政策施行。7.“床位费”，指计入不计出，即入院当天按一天计算收费,出院当天不
计算收费。8.“儿童”，指6周岁及以下。周岁的计算方法以法律的相关规定为准。9.涉及“包括……”“……等”的，属于开放型表述，

所指对象不仅局限于表述中列明的事项，也包括未列明的同类事项。10.“安宁疗护”中所含具体服务事项，以国家卫生行业主管部门文件

为准。

1101 1．一般诊疗费

1

0111010

0001000
0

一般诊疗费
诊察
费

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

护人员为患者提供技术
劳务的诊疗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挂号、诊查、注

射（不含药品费）以及药事服
务成本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

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不与各类“门诊诊查费”和“注射费”同

时收费。一般诊疗费限乡村一体化管理已
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村卫生所收

取，其他村所按规定执行。

/ / 5 医保

1102 2．诊查费

110202 门急诊诊查费
门诊注射、换药、针灸、理疗、推拿、血
透、放射治疗疗程中不再收取诊查费。



2

0111020

2001000
0

门诊诊查费

（普通门诊）

诊察

费

指主治及以下医师提供

技术劳务的门诊诊查服
务，包含为患者提供从

建档、了解病情和患者

基本情况、阅读检查检
验结果、分析诊断、制

定诊疗方案或提出下一
步诊断建议的医疗服务

。

所定价格涵盖首诊建档、信息

核实、询问病情、采集病史、
查体、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

析检查检验结果、评估病情、

诊断、制定诊疗方案、向患者
或家属告知、开具处方和治疗

单、开具检查检验单、病历书
写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

质资源消耗。

次 儿童加收3元。 20 15 8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1000

0

门诊诊查费

（普通门诊）-

儿童加收

诊察
费

次 3 3 3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1000

1

门诊诊查费
（普通门诊）-

副主任医师
（加收）

诊察

费

指副主任医师提供技术

劳务的门诊诊查服务，

包含为患者提供从建档
、了解病情和患者基本

情况、阅读检查检验结
果、分析诊断、制定诊

疗方案或提出下一步诊

断建议的医疗服务。

次 儿童加收3元。 15 10 7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1000

1

门诊诊查费

（普通门诊）
副主任医师-儿

童加收

诊察
费

次 3 3 3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1000

2

门诊诊查费

（普通门诊）-
主任医师（加

收）

诊察
费

指主任医师提供技术劳
务的门诊诊查服务，包

含为患者提供从建档、

了解病情和患者基本情
况、阅读检查检验结果

、分析诊断、制定诊疗
方案或提出下一步诊断

建议的医疗服务。

次 儿童加收3元。 30 20 12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1000

2

门诊诊查费

（普通门诊）

主任医师-儿童
（加收）

诊察

费
次 3 3 3 医保



3
0111020
2002000

0

门诊诊查费
（中医辨证论

治）

诊察

费

指主治及以下医师通过

望闻问切收集中医四诊
信息，依据中医理论进

行辨证，分析病因、病

位、病性及病机转化，
作出证候诊断，同时可

结合现代医学，为门诊
患者制定诊疗方案。

所定价格涵盖首诊建档、信息
核实、询问病情、采集病史、

望闻问切、查体、一般物理检
查、阅读分析检查检验结果、

评估病情、中医辨证分析、诊

断、制定诊疗方案、向患者或
家属告知、开具处方、开具检

查检验单、病历书写等所需的
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

次
单次就诊不与“门诊诊查费（普通）”同

时收费。
25 20 12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2000

1

门诊诊查费

（中医辨证论
治）-副主任医

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副主任医师通过望闻
问切收集中医四诊信

息，依据中医理论进行

辨证，分析病因、病位
、病性及病机转化，作

出证候诊断，同时可结
合现代医学，为门诊患

者制定诊疗方案。

次 18 12 9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2000
2

门诊诊查费
（中医辨证论

治）-主任医师

（加收）

诊察

费

指主任医师通过望闻问
切收集中医四诊信息，

依据中医理论进行辨
证，分析病因、病位、

病性及病机转化，作出

证候诊断，同时可结合
现代医学，为门诊患者

制定诊疗方案。

次 37 26 18 医保

4
0111020
2003000

0

门诊诊查费
（药学门诊）

诊察
费

指卫生主管部门认定具

有药学门诊资质的临床
药师，提供技术劳务的

门诊药学/中药学服务，
包含为患者提供从药学/

中药学咨询到用药指

导，制定用药方案的药
学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核实信息、药学
咨询、评估用药情况、开展药

学指导、制定用药方案、干预
或提出药物重整建议、建立药

历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

质资源消耗。

次
本项目的药学服务涵盖西药、中药及民族
药。

15 10 6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3000
1

门诊诊查费
（药学门诊）-

副主任（中）

药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卫生主管部门认定具
有药学门诊资质的副主

任（中）药师，提供技
术劳务的门诊药学/中药

学服务，包含为患者提

供从药学/中药学咨询到
用药指导，制定用药方

案的药学服务。

次 15 10 5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3000

2

门诊诊查费

（药学门诊）-
主任（中）药

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卫生主管部门认定具

有药学门诊资质的主任
（中）药师，提供技术

劳务的门诊药学/中药学
服务，包含为患者提供

从药学/中药学咨询到用

药指导，制定用药方案
的药学服务。

次 25 20 10 医保

5

0111020

2004000

0

门诊诊查费
（护理门诊）

诊察
费

指主管护师及以上护理
人员提供技术劳务的门

诊护理服务，包含为患
者提供从护理咨询到护

理查体评估，制定护理

方案的护理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核实信息，护理
服务、护理咨询、护理查体评

估、护理指导及制定护理方案

、护理记录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收费范围限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准许开
展的护理门诊。

15 10 6 非医保

6
0111020
2005000

0

门诊诊查费

（便民门诊）

诊察

费

指针对复诊患者，提供

开具药品、耗材、检查

检验处方接续的门诊服
务。

所定价格涵盖信息核实、开单
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

资源消耗。

次 / / / 医保

7

0111020

2006000
0

急诊诊查费

（普通）

诊察

费

指在急诊区域内，包含

为患者提供从建档、了
解病情和患者基本情况

、分析诊断、制定诊疗

方案或提出下一步诊断
建议的医疗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急诊建档、信息

核实、询问病情、采集病史、

查体、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
析检查检验结果、评估病情、

诊断、制定诊疗方案、及时向
患者或家属告知、开具处方和

治疗单、开具检查检验单、病

历书写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
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38 28 18 医保



8
0111020
2007000

0

急诊诊查费
（留观）

诊察
费

指医师对急诊留观患者
进行的诊查服务，并根

据病情制定诊疗方案。

所定价格涵盖留观建档、巡视
患者、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生

命体征变化、病史采集、查体

、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析检
查检验结果、评估病情、诊断

、制定诊疗方案、开立医嘱、
病历书写、病情告知等所需的

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

日

1.针对未满足住院条件或因各种原因无法

办理住院的急诊留观患者收费。2.当天转
住院的，急诊诊查费（留观）与住院诊查

费用（普通）不得同时收取。3.不足半日
按半日计价。

25 20 16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7000

0

急诊诊查费

（留观）（不

足半日）

诊察
费

日 12.5 10 8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7000
1

急诊诊查费
（留观）-急诊

抢救室（加

收）

诊察

费

指医师对急诊抢救室中
急诊留观患者进行的诊

查服务，并根据病情制

定诊疗方案。

日 不足半日按半日计价。 25 20 16 医保

分

项

0111020
2007000

1

急诊诊查费

（留观）-急诊
抢救室（加

收）（不足半

日）

诊察

费
日 12.5 10 8 医保

110203 住院诊查费

9
0111020
3001000

0

住院诊查费

（普通）

诊察

费

指医师对住院患者进行
每日的诊查服务，根据

病情变化制定及调整诊
疗方案。

所定价格涵盖住院建档、查房

、观察患者病情及生命体征变

化、病史采集、查体、一般物
理检查、阅读分析检查检验结

果、评估病情、诊断、制定诊
疗方案、病历书写、开立医嘱

、病情告知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36 25 15 医保



10

0111020

3002000
0

住院诊查费

（临床药学）

诊察

费

指临床药师结合患者病
情和用药情况，参与临

床医师住院巡诊，协同

制定个体化药物治疗方
案，并进行用药监护和

用药安全指导的药学服
务。

所定价格涵盖参与住院巡诊、
协同制定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

、疗效观察、药物不良反应监

测、安全用药指导、干预或提
出药物重整等建议、建立药历

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
资源消耗。

日

符合规定资质的临床药师参与临床医师住

院巡诊，三级医院每日加收10元，二级医
院每日加收8元，一级及以下机构每日加

收6元；住院天数≤30天的，加收费用三
级医院最高不超过60元，二级医院最高不

超过48元，一级及以下机构最高不超过36

元；住院天数>30天的，加收三级医院费
用最高不超过100元，二级医院最高不超

过80元，一级及以下机构最高不超过
60元；家庭病床暂不执行加收政策。

10 8 6 医保

110204 互联网诊查费

11

0111020

4002000
0

互联网诊查费

（复诊）

诊察

费

指医务人员通过互联网

医疗服务平台提供技术
劳务的复诊诊疗服务，

包含为患者提供从问诊
到诊断，制定诊疗方案

或提出下一步诊疗建议

。

所定价格涵盖信息核实、在线

问诊、查阅既往病历及检查报
告、记录分析、制定诊疗方案

或建议，必要时在线开具处方

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
资源消耗。

次
收费范围限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准许通

过互联网方式开展的复诊服务。
18 12 5 非医保

1103 3．院前急救费

12 01110300院前急救费
治疗
费

针对急危重症患者，医

护人员制定抢救方案，
在院前组织开展现场紧

急救治。

所定价格涵盖组织人员、观察

、实施抢救、监测生命体征、
记录、制定方案等所需的人力

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院前”指以物理空间为分界标准。 200 200 200 医保

1104 4．抢救费

13

0111040

0001000
0

院内抢救费

（常规）

治疗

费

针对急危重症患者，由

单临床学科医务人员制

定抢救方案，在院内组
织开展现场紧急救治，

不含心肺复苏术。

所定价格涵盖组织人员、观察
、实施抢救、记录、制定方案

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
资源消耗。

日 150 135 120 医保

14

0111040

0002000

0

院内抢救费
（复杂）

治疗
费

针对急危重症患者，由

两个及以上临床学科医

务人员联合制定抢救方
案，在院内组织开展现

场紧急救治，不含心肺
复苏术。

所定价格涵盖组织人员、观察

、实施抢救、记录、制定方案
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

资源消耗。

日 护理、药学不作为单独临床学科计价。 300 270 240 医保



15
0111040
0003000

0

心肺复苏术
治疗

费

指手术室内外所有行心
肺复苏的治疗，使患者

恢复自主循环和呼吸。

所定价格涵盖组织人员、观察
、实施心肺复苏等所需的人力

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300 270 240 医保

1105 5．床位费

16

0111050

0001000
0

床位费（单人
间）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
的单人病房及相关设

施，可提供用于家属陪
护、独立卫浴等需求的

相关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独立卫浴、能
源消耗、医疗垃圾及污水处理

、病房控温设施及维护等所需
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

耗。

床位
·日

单人间床位费使用面积（含卫生间面积）
20平方米以上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院自

主制定收费标准；20平方米及以下单人间

三级医院120元/床位·日，二级医院100
元/床位·日，一级及以下机构85元/床位

·日。无独立卫生间单人间三级医院80元
/床位·日，二级医院70元/床位·日，一

级及以下机构60元/床位·日。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非医保

分

项

0111050
0001000

0

床位费（单人
间）-20平方米

及以下

床位

费

床位

·日

使用面积（含卫生间面积）20平方米及以

下。
120 100 85 医保

以床位费（三
人间）为支付

标准，参保人

员的实际床位
费低于支付标

准的，以实际
床位费按基本

医疗保险的规

定支付；高于
支付标准的，

在支付标准以
内的费用，按

基本医疗保险

的规定支付，
超出部分由参

保人员自付。



分
项

0111050

0001000

0

床位费（单人

间）-无独立卫

生间

床位
费

床位
·日

80 70 60 医保

以床位费（三

人间）为支付

标准，参保人
员的实际床位

费低于支付标
准的，以实际

床位费按基本

医疗保险的规
定支付；高于

支付标准的，
在支付标准以

内的费用，按

基本医疗保险
的规定支付，

超出部分由参
保人员自付。

17 01110500
床位费（二人

间）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
的双人病房床位及相关

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独立卫生间、

能源消耗、医疗垃圾及污水处
理、病房控温设施及维护等所

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

消耗。

床位

·日

无独立卫生间三级医院60元/床位·日，
二级医院50元/床位·日，一级及以下机

构40元/床位·日。

80 70 60 医保

以床位费（三

人间）为支付
标准，参保人

员的实际床位
费低于支付标

准的，以实际

床位费按基本
医疗保险的规

定支付；高于
支付标准的，

在支付标准以

内的费用，按
基本医疗保险

的规定支付，
超出部分由参

保人员自付。



分

项
01110500

床位费（二人
间）-无独立卫

生间

床位

费

床位

·日
60 50 40 医保

以床位费（三

人间）为支付
标准，参保人

员的实际床位
费低于支付标

准的，以实际

床位费按基本
医疗保险的规

定支付；高于
支付标准的，

在支付标准以

内的费用，按
基本医疗保险

的规定支付，
超出部分由参

保人员自付。

18 01110500
床位费（三人
间）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
的三人病房床位及相关

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独立卫生间、
能源消耗、医疗垃圾及污水处

理、病房控温设施及维护等所

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
消耗。

床位
·日

无独立卫生间三级医院40元/床位·日，
二级医院35元/床位·日，一级及以下机

构30元/床位·日。

46 40 34 医保

分
项

01110500

床位费（三人

间）-无独立卫

生间

床位
费

床位
·日

40 35 30 医保

19 01110500
床位费（多人

间）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

的多人间（四人及以

上）病房床位及相关设
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能源消耗、医

疗垃圾及污水处理、病房控温
设施及维护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床位

·日

无独立卫生间三级医院36元/床位·日，
二级医院30元/床位·日，一级及以下机

构26元/床位·日。

40 35 30 医保

分

项
01110500

床位费（多人

间）-无独立卫
生间

床位

费

床位

·日
36 30 26 医保



分
项

0111050

0004010

0

床位费（多人
间）-临时床位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

的临时病房床位及相关

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能源消耗、医

疗垃圾及污水处理、病房控温
设施及维护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床位
·日

28 25 21 医保

20
0111050
0005000

0

床位费（急诊

留观）

床位

费

指医疗机构对急诊留观
患者提供的留观床及相

关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文档资料及
管理、能源消耗、医疗垃圾及

污水处理、病房控温设施及维
护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

质资源消耗。

日

1.针对未满足住院条件或因各种原因无法

办理住院的急诊留观患者收费。2.办理住
院后的患者按相应床位费标准收取。3.不

与其他床位费同时收取。4.不足半日按半
日计价。5.不符合病房条件和管理标准的

急诊观察床减半收取。

40 35 30 医保

分

项

0111050

0005000
0

床位费（急诊

留观）（不足
半日）

床位

费
日 20 17.5 15 医保

分

项

0111050
0005000

0

床位费（急诊
留观）（不符

合病房条件和
管理标准）

床位

费
日

不符合病房条件和管理标准的急诊观察床

减半收取。
20 17.5 15 医保

分

项

0111050

0005000
0

床位费（急诊

留观）（不符
合病房条件和

管理标准（不

足半日按半
日））

床位

费
日 10 8.75 7.5 医保

分

项

0111050

0005000
1

床位费（急诊

留观）-急诊抢
救室（加收）

床位

费

指医疗机构对急诊抢救

室中急诊留观患者提供
的留观床及相关设施。

日 35 30 25 医保



21
0111050
0006000

0

床位费（重症
监护）

床位
费

指治疗期间根据病情需

要，为患者提供的重症
监护病区床位及相关设

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病房控温设施
、中心监护台，监护设备及其

他监护抢救设施、空气净化设
施、能源消耗、医疗垃圾及污

水处理及维护等所需的人力资

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不与其他床位费同时收取。 72 65 55 医保 20%

22
0111050
0007000

0

床位费（层流

洁净）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根据病情需

要，为患者提供达到层

流标准的洁净床位及相
关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能源消耗、医

疗垃圾及污水处理、病房控温
设施、全封闭式层流洁净间设

施及维护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
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GB51039-2014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层流洁净床位需满足I 级洁净用房相
关要求。2.不与其他床位费同时收取。

300 270 240 医保 20%

23

0111050

0008000
0

床位费（特殊
防护）

床位
费

指住院期间根据病情需

要，为患者提供的放射
性物质照射治疗或负压

病房床位及相关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病人
服装、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

位设备及布草、能源消耗、放

射性医疗垃圾及污水处理、病
房控温设施、放射性物质防护

设施及维护（含放射性污染职
业监测或环境监测）等所需的

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

日 170 150 128 医保 20%

24

0111050

0009000
0

床位费（新生
儿）

床位
费

指医疗机构对新生儿提
供的床位及相关设施。

所定价格涵盖床单位必备设

施，包括但不限于腕带、服装
、文档资料及管理、床单位设

备及布草、能源消耗、医疗垃
圾及污水处理、病房控温设施

及维护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

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1.早产儿按照纠正胎龄计算出生天数。2.

可与产妇床位费同时收取。3.母婴同室新
生儿三级医院减收10元/日，二级医院减

收9元/日，一级及以下机构减收8元/日。

46 40 34 医保 限新生儿

分

项

0111050

0009000
1

床位费（新生
儿）-母婴同室

新生儿（减

收）

床位

费

指医疗机构对母婴同室

新生儿提供的床位及相
关设施。

日 10 9 8 医保 限新生儿



25

0111050

0010000
0

新生儿暖箱费
治疗

费

通过各种不同功能的暖

箱，保持温度、湿度恒

定，达到维持新生儿、
早产儿或婴儿基本生命

需求的目的。

所定价格涵盖新生儿床位相关

设施、暖箱调节、加湿、皮肤
温度监测、秤体重、兼备暖箱

与辐射台功能、定期清洁消毒

、处理用物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不得与新生儿床位费同时收取。 50 45 38 医保 限新生儿

26
0111050
0011000

0

家庭病床建床

费

治疗

费

根据患者需求，医疗机
构派出医务人员改造或

指导患者改造床位，使

患者部分家庭空间具备
作为检查治疗护理场所

的各项条件。

所定价格涵盖医疗机构完成家

庭病床建床建档（含建立病

历）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
源消耗。

次
收费范围限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准许提
供的家庭病床建床服务。“次”指三个月

为一次建床周期，不足1次的按1次收取。

100 100 100 医保

1106 6．会诊费

27

0111060

0001000

0

多学科诊疗费
诊察
费

指征询患者同意，在门

诊及住院期间，针对疑
难复杂疾病，由两个及

以上相关临床学科，具

备副主任（中）医师及
以上资质的专家组成工

作组，共同对患者病情
进行问诊、综合评估、

分析及诊断，制定全面

诊疗方案的医疗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病史采集、查体
、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析检

查检验结果、综合评估、讨论

分析病情、诊断、制定综合诊
疗方案、开具处方医嘱（治疗

单、检查检验单）、病历书写
、病情告知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1.超过两个学科加收三级医院100元/学

科,二级医院90元/学科，一级及以下机构
80元/学科；单次最高三级医院不超过600

元；二级医院不超过540元，一级及以下

机构不超过485元。2.不与各类门诊诊查
费同时收取。3.收费范围限国家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准许开展的多学科诊疗服务。4.
计算学科数量时，药学、护理不作为单独

学科计算。5.门诊诊查时间每次不少于20

分钟，住院诊查时间每次不少于30分钟。

200 180 16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1000

0

多学科诊疗费

（两个学科以
上每学科加

收）

诊察
费

学科 100 90 8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1000

0

多学科诊疗费
（最高）

诊察
费

次 600 540 485 非医保



28
0111060
0002000

0

会诊费（院
内）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在

科室间进行的临床多学
科参与会诊制定诊疗方

案。

所定价格涵盖病史采集、查体

、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析检

查检验结果、病情分析、提供
诊疗方案、开具处方医嘱（治

疗单、检查检验单）等所需的
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

学科
·次

护理、药学不作为单独临床学科计价。 20 15 8 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2000

1

会诊费（院

内）-副主任医

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在

科室间请副主任医师进
行的临床多学科参与会

诊制定诊疗方案。

学科
·次

15 10 7 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2000

2

会诊费（院
内）-正主任医

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在

科室间请正主任医师进

行的临床多学科参与会
诊制定诊疗方案。

学科

·次
30 20 12 医保

29
0111060
0003000

0

会诊费（院
外）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在

医院间进行的临床多学
科参与会诊制定诊疗方

案。

所定价格涵盖病史采集、查体
、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析检

查检验结果、病情分析、提供
诊疗方案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

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不含通

勤、住宿等非医疗成本）

学科
·次

1.院外会诊按照“上门服务费+会诊费

（院外）”的方式收费。2.护理、药学不
作为单独临床学科计价。3.邀请省外专家

院外会诊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

220 200 17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3000

1

会诊费（院
外）-副主任医

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在

医院间请副主任医师进
行的进行的临床多学科

参与会诊制定诊疗方案

。

学科

·次
150 135 12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3000

2

会诊费（院
外）-正主任医

师（加收）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在

医院间请正主任医师进
行的进行的临床多学科

参与会诊制定诊疗方案
。

学科

·次
200 180 16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60
0003000

0

会诊费（院

外）-省外专家

诊察

费

学科

·次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非医保



30

0111060

0004000
0

会诊费（远程

会诊）

诊察

费

指因患者病情需要，邀

请方和受邀方医疗机构

通过可视视频实时、同
步交互的方式开展的远

程会诊。

所定价格涵盖通过互联网远程
医疗网络系统搭建、维护、邀

约、应邀、可视视频实时同步
交互、资料上传、问诊、阅读

分析检查检验结果、在线讨论

病情、提供诊疗方案、出具诊
疗意见报告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1.按照受邀方医疗机构标准收费。2.收费

范围限国卫医发〔2018〕25号《互联网诊
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

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基本标

准（试行）》准许开展的诊疗服务。3.护
理、药学不作为单独临床学科计价。4.医

疗“创双高”三所医院、副省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引进的高水平医院省外或境外远程

会诊自主定价。

300 270 / 医保

按收费标准的
30%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且纳
入医保支付范

围最高不超过

90元/次，由基
本医疗保险按

规定支付。

分
项

0111060
0004000

0

会诊费（远程
会诊）（省外

专家）

诊察
费

日
医疗“创双高”三所医院、副省级及以上
人民政府引进的高水平医院省外或境外远

程会诊自主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非医保

1107 7．出诊费

31

0111070

0001000

0

上门服务费
诊察
费

根据患者需求，医疗机

构派出医务人员，前往
患者指定地点为其提供

合法合规的医疗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医疗机构派出医

务人员的交通成本、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人

1.上门服务费可由公立医疗机构自主确定
。2.计价单位“次·人”中的“人”是指

每名专业人员。例如由1名医师、1名护理
人员同时提供上门服务的，收费为“上门

服务费”价格×2。 3.“上门服务”是指

医疗机构以质量安全为前提，为各类群体
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收费采取“上门服务

费+医疗服务价格”的方式，即上门提供
服务本身收取一次“上门服务费”，提供

的医疗服务、药品、医用耗材等，收费适

用本医疗服务执行的医药价格政策。不再
以“上门+某服务”的方式设立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4.对于医疗机构上门提供的医
疗服务，已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

生签约、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式提供经费保

障渠道的，不得额外收取上门服务费。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非医保

1108 8．远程监测费



32

0111080

0001000

0

远程监测费
检查
费

指医技人员为院外患者
提供的远程监测服务。

所定价格涵盖信息核实、检查

设备功能、安置远程监测设备
、指导使用、程控打开远程监

测设备、数据信息采集、分析

判断、结果反馈、提供建议，
指导随访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

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1.具备远程实时监测功能，且实时传输数

据至医院端供医生了解病情的装置使用时
可收取该项费用。仅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不能实时传输数据的设备不得收取此费用

。2.远程监测范围仅限国家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准许开展的心电监护、除颤器监护、

起搏器监护等项目。

50 45 40 医保

1109 9．其他

33
0111090
0001000

0

安宁疗护费
其他

费

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

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
、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诊查、护理、照料和人
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

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

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
、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

所定价格涵盖患者病情评估、
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

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

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
、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

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不与各类“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
同时收费；服务计费期超过30天以后价格

按70%收取。

150 135 12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90
0001000

0

安宁疗护费
（超过30天）

其他
费

日 105 95 85 非医保

34

0111090

0002000

0

救护车转运费
其他
费

指医疗机构（含120急救

中心）利用救护车转运

患者的使用费用。

所定价格涵盖含救护车交通往
返相关管理费、折旧费、消毒

费、油耗、司机劳务等所需的

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

公里

1.本项目按照基础费用和里程费用相结合
的计价方式收费，10公里以内60元（接诊

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10公里以内135
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加收3.5元。2.

急危重症需要使用ECMO、有创呼吸机等生

命维持系统带机转运的，按照“救护车转
运费+相应设备治疗价格项目”计费。3.

非急救转运参照本项目收费。4.高层无电
梯的人力转运，医疗机构可自主定价。

60 60 6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90

0002000

0

救护车转运费
（加收）

其他
费

公里
用车＞10公里的，每增加1公里加收3.5元
。

3.5 3.5 3.5 非医保



分
项

0111090

0002000

0

救护车转运费

（接诊有暴力
行为的精神病

患者）

其他
费

次
接诊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10公里以内
。

155 135 120 非医保

分
项

0111090

0002000

1

救护车转运费-

高层人力转运

加收（加收）

其他
费

指医疗机构（含120急救

中心）高层人力转运患
者后，利用救护车转运

患者的使用费用。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非医保

35

0111090

0003000
0

航空医疗转运
其他
费

指医疗机构（含120急救

中心）利用各类航空器
转运患者的使用费用。

所定价格涵盖航空器交通往返

相关管理费、折旧费、消毒费
、油耗、司机劳务等所需的人

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次
航空医疗转运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院自
主制定收费标准。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自主
定价

非医保


